
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普遍受

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1999 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

议报告把学前教育看作“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美、
欧（主要是北欧和英国）、日、新西兰等国的学前教育以高质量

闻名于世，这些国家依据本国的传统和新时期特点，不断推陈

出新，形成各具特色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模式，对我国有

着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一、发达国家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特色

（一）美国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立

法的国家，在学前教育上也不例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提

高学前教育教师，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美

国先后颁布了涉及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提前开始法》、
《儿童保育法》、《早期学习机会法》、《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开端计划》等一系列法律，对学习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进行学

费减免，以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去学习、探究学前教育，增加学前

教育教师的人才储备。通过法律明确学前教育教师的社会地位

和待遇。将教师工资、福利等列入教育拨款项目，以丰厚的工

资、福利待遇来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为保障学前教师培训工

作的顺利进行，通过立法保证培训的财政投入。20 世纪 80 年

代颁布的《提前开始法》，为 3～5 岁幼儿的发展制定出具体的财

政拨款原则和条例，政府的财政支持为学前教育师资的培训提

供了充裕的资金。
美国学前教育从业门槛较高。《质量 2000 倡议报告：不是

偶然》和 2002 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建议，各州学

前教育师资在 2006 年之前达到学士学位水平。《开端计划法

案》要求，在 2013 年之前，所有的开端计划项目教师至少拥有

副学士学位，其中 50%以上要有与早期教育相关的学士学位。

政府为提高学前教育教师素质，形成了职前培养、新教师

入职培训与在职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一体化培养体系。让每个

幼儿教师成为专业化人员是美国幼师职前培养的目标。2009
年出台的《幼儿教师专业准备标准》，规定幼儿教师专业准备应

具备的 6 条核心标准，是大学和学院教育院系实施幼儿教师职

前培养的主要依据，是幼儿教师教育计划制定与执行的指南。
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是美国法定的职业准入制度，要长期从

事学前教育职业，必须取得如下进阶式资格证书：幼教执照→
教师资格证→初级、中级资格证→国家高级教师资格证。新任

职时所取得的幼儿教师执照只是临时证书，有效期两至三年，

要继续从事幼教职业，还要参加新教师入职培训，以获得正式

教师资格证，并由此进入进阶式体系，不断参加新的培训，获得

更高一级的教师资格证书。在美国，教师自身也有接受继续教

育的迫切愿望，因为高级别的证书，可以到高级别的幼儿园任

教，享有更高的地位和待遇。
由于政府对学前教育教师的重点关注，美国的幼儿教师社

会地位高，收入稳定。师资队伍整体专业化水平较高，数量充

足，队伍稳定。
（二）英国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英国以学前教育的高质

量和对幼师入职的高标准要求而著称。20 世纪前期，学前教育

已是英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把普及学前教

育作为重要职责。20 世纪末，政府将学前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

系，开始关注学前教育的质量，在经济上加大对学前教育的经

费投入。2012 年，世界经济学家智囊团公布的第一份学前教育

国际排名研究报告———《良好开端》，英国学前教育的综合质量

排名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芬兰和瑞典。
英国把学前教育师资纳入中小学编制以加强学前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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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建设。政府以法律为工具，针对幼教人员工资低、流失率

高的情况，建立幼师最低工资制度以稳定幼教机构的从业人员

队伍。
《英国教育法》和《教师专业标准》对幼儿教师职前条件和

发展提出明确要求。1944 年颁布的《巴勒特法案》要求，准备从

事学前教育的教师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证书考试。《教育法》规

定，合格的学前教育教师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获得教育学

学士学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有半年以上从事学前教育的实

际工作经验。2006 年出台的《早期教师专业身份标准》，对幼儿

教师提出了明确的专业要求。2013 年政府颁布的《早期教师标

准》，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及能力作出了具体要求。1998 年

开始，英国国家教育培训署实施“入职档案”制度，获得教师资

格证书的新任幼儿教师必须参加三个学期的入职培训，同时通

过短期培训班、学期教育会议以及校本培训的方式对学前教育

师资进行不间断的在职培训。同时，根据《早期教师专业身份标

准》和《早期教师标准》的要求，英国政府近年来开展了学前教

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实践活动（EYPS 培训项目），提高学前教育

师资队伍的专业化程度，使幼儿教师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环境，为获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奠定师资基础。
（三）北欧五国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北欧五国包括芬

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在经济竞争力上经常领先世界各

国，在教育上更是位于世界前列。在北欧五国，幼儿教师的社会

地位非常高，具有严格的入职条件。
芬兰是世界学前教育发展的标杆，国内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比例接近 100%。学前教育教师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工作受

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他们的工资待遇与国家公务员相当，很多

人希望从事这一职业。在芬兰，受过高等教育并通过教师资格

考试，才有资格申请从事学前教育教师职业。很多学前教育教

师取得了硕士学位。芬兰学前教育类大学入学门槛较高，只有

非常优秀的学生才能入读学前教育专业，严格的入学选拔从

“源头”上有力地保障了学前教育的质量。冰岛从事学前教育的

教师，须经过五年的高等学校学习，并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瑞

典学前教育教师必须完成相应的师范教育或者获得欧盟成员

国颁发的同等文凭。挪威学前教育教师需获得大学本科学历。
2001 年，丹麦幼儿教师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化，学前教育从业

人员中拥有高等教育经历的比例达到 60%。丹麦学前教育教师

职前培训期间的学费均免，而且还能够获得各级政府的补助。
学前教育教师薪酬丰厚，工作稳定，被认为是“最佳的从业选

择”。北欧五国学前教育生均公共经费投入非常高，其中包括对

学前教育教师的培训投入。挪威和丹麦的学前教育经费大部分

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的。
（四）日本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教

育的国度，战后一直关注学前教育及其师资队伍建设。在日本，

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非常高，1947 年、1949 年先后颁布的《学

校教育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规定幼儿园教师与中小学教

师地位待遇相当，享受公务员待遇。

日本有着严格的幼儿教师的资质标准和从业资格条件。
1988 年修订的《教员许可法》规定，从事幼教工作者必须执有

“幼儿园教员资格证书”，否则个人和受聘单位均属违法，同时

将学历水准提高到必须是大学毕业并修完规定的师范教育。在

日本，具备幼儿教师许可证，只表明具备了成为幼儿教师的最

基本条件，还需通过入职选拔考试才能成为正式教师。
日本对幼儿教师的要求非常严格，重视职前培养和在职培

训。法律规定，除了职前教育，教师入职后必须参加严格系统的

职后培训，以更新知识。为此，日本建立了学前教育教师进修制

度，进修方式、进修机关等多种多样，将教师的在职教育与教师

聘用和晋升挂钩。
（五）新西兰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新西兰高度关注学前

教育师资素质，政府设立“激励津贴”、“教师津贴”、“学习津

贴”、“新西兰教学奖学金”等专项资助项目，提高教师待遇，吸

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加入学前教育行列。为促进幼儿园教师专

业化发展，2001 年以来，新西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对幼儿园教师的资格准入提出基本要求。规定必须具有学前教

育资格的注册教师才能从事幼教工作。取得注册教师资格要同

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师范大学或教育学院颁发的毕业证

书；二是必须参加新西兰教师委员会组织的入职培训并合格。
20 世纪 80 年代末，政府对学前教育经费模式进行了改

革，此后，以政策制度为保障，推进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其中包括以提高教师质量为目标，为学前教育教师设立了专门

的经费补贴计划。如学前教育津贴，专为以教师为主导的学前

教育机构提供帮助的经费补助形式，目的是帮助其完成 80%的

教师注册目标。该项津贴设立的目的在于改善学前教育的质

量，包括弥补合格注册教师的不足。临时注册教师津贴，则是为

学前教育机构中的临时注册教师提供津贴的一种资助计划，旨

在帮助临时注册教师通过学习培训成为完全注册教师。通过对

学前教师的经费资助，保证合格教师数量和质量获得明显提

高，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二、发达国家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总的来看，世界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学前教育师资数量充

足、专业化程度高、整体素质较高。幼儿教师受到社会普遍尊

重，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强，师资队伍稳定。比较而言，我国学前

教育师资数量和水平尽管近年来有了较大提高，但总的来说，

师资数量短缺、学历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较低、流动频繁、
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依然严峻，已成为制约我国学前教育发

展和学前教育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因素。美、欧、日、新西兰这些

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有着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国家，他们的成功经

验，可为我国完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发达国家首先通过立法，保障学

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立法内容涵盖入职标准、入职前的学校

教育、学历和入职资格、入职后培训、使用及待遇、财政投入等，

一般由多部法规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坚持与时俱进，从而

保证了拥有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稳定的、优秀的学前教育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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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
我国目前还暂无学前教育师资建设方面的单独立法，仅有

的《教师法》，立法对象是各教育阶段的教师，是在国家尚未将

学前教育明确划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设立的，对学前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的内容不够具体明确。近年来制定的国家层面的学前

教育政策和规定，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等，缺乏

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教育立法是国家调控和管理教育事业的一

种重要手段，应当加快立法进程，加紧制定《学前教育法》等专

门法律，通过法律途径明确学前教育教师的地位、待遇、资质、
聘任、考核、培训等，明确政府责任，保证财政投入，引导和规范

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方向，从法律上保障幼师队伍的稳定性

与质量的提高。
（二）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为了保证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

高质量，这些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规定

了从事学前教育职业的条件。一般要具备大学本科学历，要经

过严格的岗前培训，获得相应的入职证书才能入职。英国还要

求必须获得学士学位，并具备至少半年的实践经验。美国要求

至少达到副学士学位，且整个幼儿园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要达

到 50%以上。北欧是只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才能进入学前教育师

资专业学习，幼教人员硕士比例很高。日本则是要通过选拔考

试才能进入。
我国幼儿教师整体专业水平较低、学历结构不合理、高学

历较少，很多从业幼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应制定严格的学前教

育教师准入制度，提高教师准入学历门槛，对入职幼师资质作

出硬性规定，只有受过专业教育、达到相应学历标准、取得学前

教育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才能进入学前教育师资队伍。
（三）独具特色的师资培养模式。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学前教

育传统和现状，建立了完善的职前培养和职后继续教育培训制

度。除了对入职学历严格把关外，还要经过严格的入职培训才

能取得从事这一工作的资格证书。美国入职培训一般历时两三

年，以新教师获得正式教师资格证为准。英国规定新任幼儿教

师必须参加三个学期的入职培训，包括短期培训班、学期教育

会议以及校本培训等方式。北欧国家通过选拔优秀学生就读学

前教育专业，并对这些学生实行免费教育。
我国由于幼师短缺，一些不具备幼师培养资质的职业学院

也招生培养幼师，幼儿教师培养机构的多元化和低水平，导致

目前学前教师质量参差不齐、良莠并存，大量不合格的幼师进

入学前教育领域，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发展，严重阻碍了学前教

育现代化的实现。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通过综合性大

学和师范教育学院为主的师资培养模式，选拔优秀学生进入这

些学校学习。在职后培训上，要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培训，鼓励教

师到高校进修和培训，并为教师进修和培训提供保障。
（四）公共财政的大力投入。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公共财

政，大力支持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各国财政为学前教师

设立了专门的经费补贴计划，包括对学习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进行学费减免，制定出具体的财政拨款原则和条例，保障教师

的工资、福利待遇，分担入职前培训费用以及职后的继续教育

培训费用等。新西兰政府通过学前教育津贴和临时注册教师津

贴，帮助提升学前教育机构合格教师的数量和临时注册教师成

为完全注册教师。通过对学前教师的经费资助，其合格教师数

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充足的经费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基础和保证。发达国家对学

前教育的高投入尤其是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高投入，提高了学前

教育的质量，保证了学前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近年来，我国学

前教育发展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学前教育师资资

源大量流失，师资队伍稳定性较差。其主要原因在于学前教育

教师的工资低、福利差、工作不稳定，编外聘用幼师占比高，编

内编外收入差距大。我国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加大

公共财政对师资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包括对幼师专业学生进

行学费减免，将幼师工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以及职前培训和

继续教育学习等费用，纳入财政专项预算。参照公务员工资水

平划定合格幼师的最低工资标准，切实提高幼师待遇和地位，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学前教育工作，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

质的学前教育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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